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
本单位于     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（身份证号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签订的
                 期限劳动合同，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第           项规定，本单位决定不再与其续订劳动合同，其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该职工在本单位的相关工作情况如下：
    1. 本单位与其最近一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：自          年
             月 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  日止。

    2. 该职工在本单位的所从事的工作内容或岗位为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.该职工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共计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单位盖章：
年    月   日
一式三份（用人单位和职工各留存一份，一份存入职工个人档案）
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

